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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常設委員會和 4 個特種委員會統統要錄音、錄影和轉播，沒有錯嘛？ 

尤委員美女：我是要把紀律和經費稽核拿掉。 

主席：你如果要拿掉就是要訂在這裡，這裡面要訂。 

尤委員美女：好啦！我本來是說還沒有出委員會，所以第五條是不是可以再修改，如果已經通過不

能再動的話，那當然就變成…… 

顧委員立雄：紀律和經費稽核如果沒有開秘密會議的話，也沒有什麼道理要排掉吧？ 

高局長百祥：當然它沒有開秘密會議，是公開的，理論上就可以錄音、錄影和播出，可是實務上因

為是屬於委員個人的紀律事項以及經費稽核的內部事項，它是一種內部的會議，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按照王委員的提案，直接在程序委員會和修憲委員會特別去加以明列的話，當然在

解釋空間上，將來經費稽核和紀律要不要依照立法院組織法第五條的委員會會議去公開它會有

一種說法，它可以說因為我的組織規程不像程序委員會和修憲委員會特別去明列，所以排除其

外，我暫時不適用，那它也可以決議要適用，會有這種說法，如果民眾要求要公開，它當然就

會自己去公開。 

主席：局長，我瞭解了。我向顧委員說明，其實經費稽核委員會和紀律委員會平常也沒有在開啦！

有案才會開，經費稽核委員會兩個月開一次，每一次大概 5 分鐘就結束了，我從來沒有參加過

，但是我知道很快，你如果看轉播什麼也看不到，所以我還是建議，第七條的部分…… 

顧委員立雄：就算現在我們在修憲委員會與程序委員會訂定，也不見得真的在開紀律委員會或經費

稽核委員會時沒有召開秘密會議的情況下，可以主張這個不要錄影、錄音或不公開，本席認為

這個還是會有疑義的，不過，沒有關係啦！ 

王委員榮璋：關於經費稽核的部分，為什麼不能公開？為什麼不能錄影、錄音？我們一天到晚在審

人家的預算，對於自己的預算執行卻不能公開，你們是否能告訴本席，究竟是什麼樣的慣例或

什麼樣的原因導致目前這樣的情況？ 

賴副處長秀蓮：因為這是屬於我們院內內部的事，就像我們的院務會報也是沒有對外公開，因此，

這部分是否也傾向於不需要…… 

主席：依照你這樣的解釋，我們就只好公開了。 

林委員為洲：除非申告要召開秘密會議，其他…… 

主席：如果是這樣的話，關於第七條的部分，因為立法院組織法第五條已經做了處理，所以第七條

提案的部分均不予採納，維持現行條文。但是，本席要特別說明，因為在組織法已經處理了，

因此，包括常設委員會以及 4 個特種委員會，通通都要錄音錄影及轉播，至於修憲委員會的部

分也是一樣。 

第 58 案、第 63 案及第 64 案均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無須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說明。 

接下來是第 29 頁的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這個部分也是一樣，不需要另外再增訂。民進黨黨

團提案、委員陳亭妃等 21 人提案及委員王榮璋等 23 人提案之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六

條之一均不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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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增訂第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已處理完畢，本案審查完竣，擬具

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無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說明。 

對於第 30 頁下半新訂的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播送辦法草案，公報處是否要說明對於這項

草案的意見？ 

尹處長章中：對於親民黨所提的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播送辦法草案，公報處的看法如下，這項

草案是親民黨於 2 月 17 日送出來的，但是，我們為了解決黑畫面與藍畫面的問題，在 3 月 4 日

召開過一次朝野協商，而且立法院本身的錄影錄音管理規則在 3 月 18 日也已經提報院會修正，

以親民黨所提的版本而言，它提出的時間在後面，也比較開放，舉個例子，親民黨所提的第二

條，拍攝顧及國會形象，以會議主席及取得發言的發言台為準，這就是無法拍攝到會議全景而

造成黑畫面及藍畫面的原因，而且這還是非常老的條文，假如可以的話，建議委員會不要再增

訂，僅供各位委員參考，以上。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意見的話，這項草案就不予審議。 

林委員為洲：訂在哪裡，沒有給我們看？ 

主席：更正一下，關於程序委員會組織規程的 3 個案，其中民進黨團的提案除了第七條之外，還有

第四條尚未處理，第四條處理過了嗎？那麼第四條就不予更正。 

顧委員立雄：這個就按照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規則訂定即可，親民黨的提案就不用再審議了。 

主席：對於立法院會議錄影錄音管理播送辦法草案，我們就不予審議，此草案已經處理完畢。本案

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公決，無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段宜康

說明。 

接下來繼續審查第 31 頁下半新訂的立法院網路國民提案實施辦法草案，請問業務部門的意見

？ 

尤委員美女：本席能否先請教關於剛才所提的立法院錄影錄音管理規則，目前的會議錄影應該已經

不再使用錄影帶，是否已經改採所謂的雲端保存？那些錄影錄音的內容是否已經採用雲端保存

？上次有人提到外國好像都是放上雲端永久保存，而不是隔一陣子就全部銷毀，無法再看到之

前的資料？ 

尹處長章中：我們沒有放在雲端，而是放在一個專門的數位資料庫。 

尤委員美女：所以你們就只保存 10 年，如果委員會的話，就保存 4 年，等於是一屆就全部銷毀了

？ 

尹處長章中：今天我們有看到檔案局的資料，將來會再延長，因為數位資料庫建置之後，它的容量

會非常大，可以保存得更久一點。 

尤委員美女：如果是雲端呢？雲端有沒有可能？ 

尹處長章中：現在我們並沒有使用那個技術，而是使用自己的數位資料庫，另外做了一個異地備援

的系統。 

尤委員美女：那個數位資料庫是否有容量的限制？ 

尹處長章中：有。 


